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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風險管理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8款 

維護日期：民國 115 年 3 月 25日 

維護單位：風險管理二部 

更新週期：年度終了三個月內 

一、風險管理委員會之組成 

本會設置委員至少三人，由董事組成，過半數成員應由獨立董事擔任，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由本公司具有金融保險、會計或財務專業背景之獨立董事兼任。 

二、風險管理委員會之職責 

（一） 擬訂風險管理政策、架構、組織功能，建立質化與量化之管理標準，定期向董事會

提出報告並適時向董事會反應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提出必要之改善建議。 

（二） 執行董事會風險管理決策，並定期檢視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機制之發展、建置及執行

效能。 

（三） 協助與監督各部門進行風險管理活動。 

（四） 協助審議風險限額擬訂之相關作業。 

（五） 視環境改變調整風險類別、風險限額配置與承擔方式。 

（六） 協調風險管理功能跨部門之互動與溝通。 

三、風險管理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一） 本會每季開會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必要時得召集臨時會。 

（二） 委員出席情形： 

最近年度風險管理委員會開會 7（A）次（統計期間：114.01.01~114.12.31）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獨立董事 王儷玲 7 0 100% 
112.11.17 改派新任；

應出席 7 次 

獨立董事 吳當傑 7 0 100% 
112.11.17 改派新任；

應出席 7 次 

總經理 

(兼任董事) 
劉上旗 5 0 71% 

112.11.17 改派新任；

應出席 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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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險管理委員會討論案由及決議結果： 

 

會次 日期 案由 決議 

114 年度

第 2 次 
114.02.26 

本公司 114 年度風險胃納與限額核定案、及整體風

險衡量程序修正案。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114 年度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內部報告與監理

報告。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修正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

易內部作業暨行為規範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修正本公司與交易觀察對象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

交易自律規範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113 年度風險管理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114 年度 

第 3 次 
114.05.09 

修正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政策及處理

程序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訂定本公司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從事被避險項目

為「指數連結型萬能壽險之保險負債部位」之避險

計畫書。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114 年度標準版壓力測試評估報告及氣候變遷情境

分析結果。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修正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修正本公司 ESG 與氣候風險管理準則名稱及部分

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修正本公司新興風險管理準則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申請適用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新制暨指定特定負

債項下之準備金轉列至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114 年度 

第 4 次 
114.06.19 

114 年度標準版氣候變遷情境分析結果更新。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修正本公司整體風險衡量程序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114 年度 

第 5 次 
114.07.14 

修正本公司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從事被避險項目

為「指數連結型萬能壽險之保險負債部位」之避險

計畫書。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114 年度 

第 6 次 
114.08.08 

本公司強化經營韌性調整方案。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修正本公司信用風險管理準則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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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

第 7 次 
114.11.05 

修正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修正本公司流動性風險管理準則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修正本公司整體風險衡量程序部分條文。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四、風險管理委員會之績效評估及未來精進重點 

（一） 依本公司「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第4條規定，每年定期進行績效

評估，114年度由全體委員以績效評估問卷方式填覆後彙整，績效評估結果為傑出

優秀。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執行

一次 
114.01.01~114.12.31 

風險管理

委員會績

效評估 

風險管理

委員會內

部自評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3.功能性委員會組成與結構。 

4.功能性委員會成員之選任及

持續進修。 

5.內部控制。 

 

（二） 未來精進重點： 

因應IFRS 17及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施行後，持續研擬並精進符合未來經營計畫下合

理適用之風險管理機制，包含風險胃納框架之設定、各項風險限額管控及監控指

標，以強化整體經營風險之掌控。 


